
2023.08起二層決行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教務組組長                  進修學院院長             

 

注意事項  

一、申請者需繳交護照影本、二吋光面照片一張。 

二、英文姓名必須寫全名，與中文姓名相符，不得縮寫，經申請後亦不得隨意更改。 

領取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

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進 修 學 院  英 文 學 位 證 明 申 請 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項 次 中                文 英                 文 

系 所            系(所)               班 
 

姓 名 

  

學 號 

 身分證字號 
(後五碼) 

 

出生日期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（ 西 元 ） 

入學日期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
（ 西 元 ） 

畢業日期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
（ 西 元 ） 

Email 
 電話 

手機 

(  ) 
性別 

 

學位 

學士班  □教育學士    □理學士     □文學士        

碩士班  □教育學碩士  □理學碩士   □文學碩士  □管理學碩士  □藝術碩士 

□設計學碩士 

份數                   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正本祇發一份) 

繳費說明 

1. 親自領取者：工本費 100 元，請至出納組繳交，並索取收據連同申
請表交教務組辦理。 

2. 通訊申請者：工本費 100 元(郵票不受理)，並請加附 B4 郵信封一個 
(貼足郵資 60元)，寄至本校進修學院教務組辦理。 

出納組(繳款) 

繳收金額：     元 

領證方式 

□ 親自領取（請與收件承辦人約定時間）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時 

□ 郵寄地址： 

進修學院受理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進修學院給予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日 
程序完備後，於受理後第三日發給 (不含例假日） 

 


